
«淮安市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 

关于同意设立淮安市淮航技工学

校

鸿海南路教学点的批复

淮安市淮航技工学 校:

你校

递

交的《关于设立淮安

市

淮航技工学校鸿海南路教学 点
的请示 》 收 悉 。 根

据

《江苏省技工院校校外教学点 管理办法 ( 试
行 )(

苏

人社

规

[2019] 4 号 ) 规定

，

根据专家评估意见

，

结合
我

市

技工教育发展实际 , 同意你

校

设立教学

点

,并提出

以

下要求 :
一 、 淮 安 市 淮航技工学

校

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,加 强对鸿

海

南路教学

点

〔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鸿

海

南路 1 号 ) 的管理

，

确

保

办学质量和学生安全。

二、 淮安 市 淮航技工学校鸿海南路教学点 不得对外衍生其他
分

支

机构 ， 不得 以教学点 名 义独立面向社会 招生和办

学

,不得

违

规开展合作办学 。

三 、 淮安市 淮航技工学

校

要定期对鸿海南路教学点 的教学

管

理 、 学生管理 、 后 勤管理

、

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进行检查

。

相关
情况及时报我局职业 能力建设

处

。

 


